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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徒與觀點．第六課 

第六課：使徒觀點下看《舊約聖經》 
 

１、使徒對舊約的引用和肯定 
 

使徒都不是舊約聖經的作者，但他們對約舊的引用、肯定和解釋進路（總括說就是對舊

約「使徒觀點」）卻是基督徒看待舊約聖經的最重要的權威指引。 

 

首先，使徒引用和肯定舊約的例子不勝杖舉。有些是直接引用經文，例如： 

 

太 1:18 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：他母親馬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，還沒有迎

娶，馬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。 19她丈夫約瑟是個義人，不願意明明地羞辱她，想

要暗暗地把她休了。 20正思念這事的時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夢中顯現，說：「大

衛的子孫約瑟，不要怕！只管娶過你的妻子馬利亞來，因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。 

21 她將要生一個兒子，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

來。」 22 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， 23 說：必有童女懷孕生

子；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。 

 

這裡，馬太是直接引自： 

 

賽 7:14 因此，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，必有童女懷孕生子，給他起名叫以馬內

利。 

 

但有些不是直接引用經文，而是概括引述某個舊約典故，例如： 

 

彼後 2:5 上帝也沒有寬容上古的世代，曾叫洪水臨到那不敬虔的世代，卻保護了

傳義道的挪亞一家八口。 6 又判定所多瑪、蛾摩拉，將二城傾覆，焚燒成灰，作

為後世不敬虔人的鑑戒； 7只搭救了那常為惡人淫行憂傷的義人羅得。 

 

這裡彼得引用了創世記六章及十九章的「挪亞洪水」與「天火焚城」的典故。又有些不

只引述某一典故，而是綜合地引述多個舊約典故，例如： 

 

太 1:1 亞伯拉罕的後裔，大衛的子孫，耶穌基督的家譜：...... 

 

由「亞伯拉罕」講到「大衛」再講到「耶穌基督」，其實是肯定了整個舊約的先祖故事

裡關於「彌賽亞」（救主）降生的應許與預言。又例如： 

 

來 11: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，是未見之事的確據。 2 古人在這信上得了美好

的證據（讚賞）。 3 我們因著信，就知道諸世界是藉上帝話造成的；這樣，所看

見的，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。 4 亞伯因著信，獻祭與上帝，比該隱所獻的

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稱義的見證，就是上帝指他禮物作的見證。他雖然死了，卻因這

信，仍舊說話。 5 以諾因著信，被接去，不至於見死，人也找不著他，因為上帝

已經把他接去了；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經得了上帝喜悅他的明證。 6人非有信，

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悅；因為到上帝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上帝，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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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人。 7 挪亞因著信，既蒙上帝指示他未見的事，動了敬畏的心，預備了一隻方

舟，使他全家得救。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。...... 

 

這裡，希伯來書的作者用了幾乎整本舊約的重要典故，整合出一張「有信者的名單」給

我們來解明何謂「信心」。 

 

使徒馬太還透過主耶穌的話直接肯定了舊約權威： 

 

太 5:17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。我來不是要廢掉，乃是要成全。 18我實在

告訴你們，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，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，都要成全。...... 

 

這裡「律法和先知」概指全本舊約聖經。據此，我們必要接受「使徒觀點」，即是也要

接受和肯定舊約聖經的權威。 

 

２、使徒對舊約的解釋和延伸 
 

但是，大家必要留意，使徒在引用和肯定舊約的同時，其實是附以「解釋」甚至一定程

度上的「延伸」的。 

 

第一、使徒們不只是引用舊約聖經的字句或典故，而是同時突顯其中的信仰意義（神學

解釋），例如： 

 

彼後 3:3 第一要緊的，該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的私慾出來譏誚說： 

4「主要降臨的應許在哪裏呢？因為從列祖睡了以來，萬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

一樣。」 5 他們故意忘記，從太古，憑上帝的命有了天，並從水而出、藉水而成

的地。 6故此，當時的世界被水淹沒就消滅了。 7但現在的天地還是憑著那命存

留，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審判遭沉淪的日子，用火焚燒。  

 

經文中「當時的世界被水淹沒就消滅了」明顯指向「挪亞洪水」的典故，但彼得不是泛

泛的「講故事」，而是同時突顯「挪亞洪水」的信仰意義（神學解釋）──「不敬虔之

人受審判遭沉淪」（即上帝對罪人的審判）。彼得更借此來講論「末世」，指明後來必

定會有相類似的大審判發生，叫我們知所預備，更不要信那些「平安了」的謊言。 

 

第二、使徒們引用及解釋舊約聖經時，明顯是已經帶著接受了耶穌基督為神的兒子的大

前提來引用及解釋的，例如： 

 

約 19:31 猶太人因這日是預備日，又因那安息日是個大日，就求彼拉多叫人打斷

他們的腿，把他們拿去，免得屍首當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。 32於是兵丁來，把頭

一個人的腿，並與耶穌同釘第二個人的腿，都打斷了。 33只是來到耶穌那裏，見

他已經死了，就不打斷他的腿。 34惟有一個兵拿槍扎他的肋旁，隨即有血和水流

出來。 35看見這事的那人就作見證，他的見證也是真的，並且他知道自己所說的

是真的，叫你們也可以信。 36 這些事成了，為要應驗經上的話說：「他的骨頭一

根也不可折斷。」 37 經上又有一句說：「他們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。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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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翰是在主耶穌復活向他顯現和解釋之後，才「馬後炮」地發現主耶穌的遭遇應驗了這

些舊約的預言，斷不是當下就能看得出來的。我們不要以為使徒「閉門讀經」就可以讀

得出這些舊約預言的權威性和信仰意義。事實上，所謂「使徒」就是一群「被主點化」

和「被聖靈開竅」的人，唯有這樣，他們才會看得明白、解得通透舊約聖經。 

 

第三、因著與主耶穌的相遇和得到聖靈啟示，使徒就不會只是照抄「舊約」的字眼或解

釋，否則「新約」之「新」又有甚麼意思呢？使徒們對舊約的「應用」和「解釋」，於

是，就往往超出舊約經文原來的意義，作出一定程度上的補充或延伸，例如： 

 

來 9:1 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，作了將來美事的大祭司，經過那更大更全備的帳幕，

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屬乎這世界的； 12並且不用山羊和牛犢的血，乃用自己的

血，只一次進入聖所，成了永遠贖罪的事。  

 

希伯來書的作者既引述了舊約「用牛羊之血獻祭」的規例，但與之同時，他卻更加強調

耶穌基督已經超越並且成全了這些舊約的獻祭規例，本身成為了最大的祭司和最美的獻

祭，一次獻上「祂的寶血」完成了永遠的贖罪大功。 

 

第四、我們還要留意，使徒們有時是帶著特定主旨或目的來引用和解釋舊約，我們不能

看得太死及引伸太過，例如： 

 
羅 9:11雙子還沒有生下來，善惡還沒有做出來，只因要顯明上帝揀選人的旨意，

不在乎人的行為，乃在乎召人的主。） 12上帝就對利百加說：「將來，大的要服

事小的。」 13正如經上所記：雅各是我所愛的；以掃是我所惡的。 14這樣，我

們可說甚麼呢？難道上帝有甚麼不公平嗎？斷乎沒有！ 15因他對摩西說：我要憐

憫誰就憐憫誰，要恩待誰就恩待誰。 16據此看來，這不在乎那定意的，也不在乎

那奔跑的，只在乎發憐憫的上帝。  

 

保羅引用舊約「雅各是我所愛的；以掃是我所惡的」這典故，目的是為了解說「因信稱

義」的真理──包括揀選、恩典、順服和上帝主權等重要理念，但絕不表示我們可以任

意妄為濫用恩典，或說上帝做事就是這樣「蠻不講理」的了。換言之，關於「雅各與以

掃」的故事，保羅只是截取了某片段的某範疇和層次的信仰意義，並沒有包括「雅各與

以掃」的故事的所有內容和解釋。【在「新約亮光」下解舊約，理論上是對的，但不能

用過了頭或用得太死，完全打壓舊約經文應有的相對自足性。】不過，話說回來，就「因

信稱義」的真理說，保羅的這個「應用」仍是權威性的，我們絕對不能否定。 

 

總而言之，使徒對舊約聖經的肯定、解釋，是我們看待舊約聖經的最高權威。 

 

 

 

 

課文部分至此結束，接著是同學匯報與討論。（詳見本課程的「引言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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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總結：關乎生死的使徒觀點 
 

使徒是「新約聖經」的作者，他們是耶穌基督的「第一手見證人」，並且

在接受了「耶穌是基督──神的兒子」的大前提下肯定、解釋和延伸了「舊

約聖經」。 

 

我們今天所信的，不是「自己發明」出來的信仰，不是「集體研究」出的

教義，不是「觀察比較」出來的教規，不是「打坐冥想」出來的靈感，而

是全部都是從使徒的見證（新約聖經）而來的。沒有了使徒，我們根本沒

有新約聖經、也沒有耶穌基督、甚至連舊約聖經也沒有。或說，若不是透

過「使徒觀點」，我們根本不可能「看得出基督」和「看得明舊約」，結

論是甚麼也沒有。 

 

弟兄姊妹，記得死死抓住「使徒觀點」，把它作為最穩當的、最生死攸關

的「水抱」（救生圈），在此末世「信仰大亂」的當下，這「水抱」好可

能能「救你一命」！ 
 


